
鄉公所依規定發給鄉民之回饋金免稅

發文機關：財政部

發文字號：財政部 99.01.22.  臺財稅字第09800632660號函

發文日期：民國99年1月22日

臺北縣八里鄉公所依「八里污水處理廠敦親睦鄰回饋地方實施要點」相關規定發給鄉民之回

饋金，屬政府之贈與，可免納所得稅。


